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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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美克股份 编号
：

临
2009- 027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09

年

9

月

23

日，本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公司债券的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O 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关于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日常申购业务提示性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3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暂停日常申购业务的公告》，根据《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现将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暂停申购提示如

下：

自

2009

年

3

月

28

日起，本基金暂停接受日常申购业务。在暂停本基金申购业务期间，本

基金的赎回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将另行公告。

如有疑问，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postfund.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特 此 公 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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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渝开发 公告编号
：

2009- 051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拆迁办公地址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因办公大楼拆迁，自

2009

年

9

月

27

日始办公地址搬迁至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刘

家花园。 现将有关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新办公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刘家花园

96

号

邮政编码：

400060

公司投资者专线电话：

023-63858883 63856995

公司投资者专线传真：

023-63856995

公司网站地址：

http://www.cqukf.com

公司电子邮箱：

ukf514@188.com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１１

证券简称
：

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４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英特药业全资子公司为其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抵押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浙江英特物流有限公司（简称”英特物流”、”抵押人”）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市城东支行（简称“抵押权人”）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拥有的房地产为抵

押，为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英特药业”、” 债务人”）与抵押权人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止签署的借款合同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

３

，

５００

万元的抵押

担保。

英特物流为英特药业的全资子公司， 英特药业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英特物流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抵押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２６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宝红

法定住所：杭州市莫干山路

１１０

号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药配方相关商品、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

品、精神药品、保健药品、生物制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医药中间体、医疗器械、化学试剂、玻璃仪

器、卫生材料及敷料、制药机械及配件、医药包装材料、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和消、杀字号产品、

麻醉药品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凭外经贸部批文）。

与上市公司关系：英特药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份。

２

、被担保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６２

，

４７６ １４７

，

０２７

负债总额

１３１

，

９３８ １１８

，

０４７

银行贷款总额

４３

，

１２９ ４５

，

７２５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３１

，

４０１ １１７

，

５７８

股东权益

２９

，

９１１ ２６

，

８５６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

—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２２６

，

５０５ ４０９

，

８８８

利润总额

４

，

１０９ ５

，

７６０

净利润

２

，

８５１ ４

，

１３４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英特药业为其控股子公司浙江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

１

，

１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英特药业为向银行借款

８

，

７００

万元，将英特药业及子公司拥有的

账面原值

６

，

３７７

万元、账面净值

５

，

９８８

万元的房地产进行了抵押。

英特药业最新的信用等级为二

＂Ａ＂

。

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㈠合同签署方

抵押人：浙江英特物流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东支行

㈡合同主要内容

为担保本合同所述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抵押人自愿将其享有合法处分权、并列入后附

“抵押物清单”的财产为抵押权人的债权设立抵押，抵押人、抵押权人经协商订立本合同：

１

、主合同

本合同之主合同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之间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止签署的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

主合同。

２

、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

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期间内，

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

３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１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３

，

５００

万元。

２

）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

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

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也属于被担保债权， 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

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最高债权额不超过

人民币

７

，

００７．８８

万元。

４

、抵押物

抵押物有关情况见附件“抵押物清单“。

５

、担保责任

如果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抵押权人进行支

付，抵押权人有权依法及本合同的约定行使抵押权，在本合同规定的最高额内就抵押物优先受

偿。

６

、下列附件（抵押物清单）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与本合同相同的法律效

力。

抵押物清单

抵押物名称 数量 权利凭证号

康乐路

７

号

１

幢

２２

，

０２２．９３

㎡ 杭房权证拱移字第

０８５８４１３７

号

康乐路

７

号

２

幢

４

，

２４１．１４

㎡ 杭房权证拱移字第

０８５８４１７６

号

康乐路

７

号

３

幢

７４１．８２

㎡ 杭房权证拱移字第

０８５８４１７９

号

康乐路

７

号

４

幢

１５１．９８

㎡ 杭房权证拱移字第

０８５８４１８６

号

合计

２７

，

１５７．８７

㎡

－－

㈢抵押资产情况

本次抵押的资产为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康乐路

７

号的

４

幢厂房， 建筑总面积共

２７

，

１５７．８７

平方米，涉及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２６

，

３８６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

出让，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６

年

４

月

２

日。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述抵押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型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固定资产

４２４０ ３９７８

无形资产

１５４８ １４４７

合计

５７８８ ５４２５

四、浙江英特物流有限公司董事会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

英特药业主营业务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资金需求越来越大，需要下属子公司提供

抵押担保进行融资。

本公司为英特药业的全资子公司， 同意将本公司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康乐路

７

号的

房地产（建筑面积

２７

，

１５７．８７

平方米，涉及土地使用权面积

２６

，

３８６

平方米）抵押给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东支行， 为英特药业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东支行借款提供

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

３

，

５００

万元的抵押担保。

２

、通过对被担保人英特药业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全面

评估，认为英特药业业务增长稳定，盈利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

本公司为英特药业的全资子公司， 为英特药业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

３

，

５００

万元的抵

押担保，有利于英特药业的进一步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８

，

０００

万元，全部是公司为子公司英特药业提供的

担保；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１

，

１００

万元，全部是英特药业为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上

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６３．４７％

。 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最高额抵押合同；

２

、英特物流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创业板上市证券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创业板上市证券的说明》的

规定，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发布公告如下：

创业板上市的股票和可转换债券是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和债券，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五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和债券。 因

此，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管理的基金，可根据各自基金合同的约定，本着审慎和风险可控

的原则，在遵守基金合同所规定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范围、资产配置比例和风险

收益特征的前提下参与创业板股票和可转换债券的投资。

创业板市场相对主板市场而言，上市公司规模相对较小，且多处于创业及成长期，

发展相对不成熟。本基金管理人在投资创业板股票和可转换债券的过程中，将根据审慎

原则，注意风险控制，切实保护好投资者利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

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

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21 87 � � � � � �

证券简称
：

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050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员会有条件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09

年

9

月

2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09

年第

28

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公司股票将于

2009

年

9

月

25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８２

证券简称
：

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４０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星

期四）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专人派

送、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送给每位董事。 公司应参会董事

１０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１０

人，其中

６

名董事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分别为马生国、马生奎、张小盟、马峰、罗静、陈晓

非；

４

名董事采用通讯方式表决，分别是梁少林、杨贵鹏、崔健民、陆绮。

３

名监事列席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东方羊绒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本公司发布的

编号为

２００９－４１

号“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刘文艺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公司现任总经理刘文艺先

生因健康原因，身体需要休养，申请辞去总经理职务，公司同意其辞职的请求，由董事长

马生国先生代行公司总经理一职。 公司对刘文艺先生在公司工作期间所做的成绩表示

感谢。

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本公司发布

的编号为

２００９－４２

号“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８２

证券简称
：

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４１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东方羊绒有限公司（简称东方公司）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羊绒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人向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申请

１５００

万美元贷款，由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届时，本公司、东方公司将与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签

署贷款担保合同。 具体数额如下：

单位：万美元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期限 保证方式 贷款银行 备注

东方羊绒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一年

连带责任

保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二、被担保人情况

东方羊绒有限公司，公司拥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本公司收购其股权并进行增资，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港币；法定代表人：马生国；注

册与办公地址：香港干诺道西

１４８

号成基商业中心

２３

楼

２３０１

室；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主要从事羊绒及其制成的开发、设计和销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东方公司总资产

７５９５．７７

万元，净资产

２０３９．８３

万元，主营

业务收入

３７０９．２５

万元，净利润

３６．９

万元。

三、对上述担保事项的说明

１

、东方公司主营无毛绒和羊绒条的国际市场销售，此次东方公司作为借款人向中

国银行香港分行申请

１５００

万美元贷款授信额度，由本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从而保证东

方公司出口业务的顺利进行，完成全年各项经营指标。此笔贷款不增加上市公司贷款总

量，可调整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结构。

２

、东方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董事会成员全部由本公司推荐的人员担任，董

事长由本公司现任董事长兼任，财务负责人也是本公司推荐的人员担任，公司能及时了

解其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本公司能够对其实现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可以避免或有风

险。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本公司为东方公司在

交通银行宁夏分行申请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万美元贷款授信， 由本公司作为担保人向交通银行

离岸业务中心开立担保函的决议不再实施。

综上所述，上述担保的风险本公司可以掌控。

四、董事会意见

１

、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以上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且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有

利，一致通过以上担保议案。

２

、以上担保金额为申请授信金额，具体担保额度以实际贷款金额为准。

３

、 因东方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且审议的一次性担保金额超过公司净资产

１０％

以上，该议案将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会

办理具体事宜。

五、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１３３９２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净资产的

４３．５１％％

，其中：对外提供担保

３９２

万元（系公司

２００７

年重大资产重组前以

“宁夏圣雪绒股份有限公司”名义为宁夏圣雪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宁

夏分行提供的担保， 宁夏圣雪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还清了上

述借款），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１３００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无为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无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

提供债务担保，无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以及经董事签字的表决票。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８２

证券简称
：

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４２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２

、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完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星期六）上午

９

时

４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５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宁夏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中央大道南侧本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议题

以下议案已经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１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东方羊绒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相关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本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当天披露的所有文件。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法人股东须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出席人身份证、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和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盖章）、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股东帐户卡。 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

东帐户卡登记；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办理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传真、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８

：

３０－－１７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宁夏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羊绒信息大厦

７

楼

联系电话：

０９５１－４０３８９５０－８９３４ ６１８６００２

传 真：

０９５１－４５１９２９０

联 系 人：陈晓非、徐金叶

四、其他事项：会期一天，与会股东一切费用自理。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附：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公司（本人）出席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盖章）：

股票简称
：

雅戈尔 股票代码
：

6001 7 7 � � � � � � � �

编号
：

临
2009- 023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
|

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9

月

16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21

日

-9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出

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应到

15

人，实到

12

人，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

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购浦发银行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申购浦发银行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投资金额不超过

18

亿元。 最终

认购情况以浦发银行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年 9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

0021 4 5� � � � � � � � � �

公司简称
：

S T

钛白 公告编号
：

2009- 4 4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以电子邮

件和传真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 会议在保

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会

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

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经公司董事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9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

月，具体期限从

2009

年

9

月

25

日起到

2010

年

3

月

24

日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2145

公司简称
：

ST

钛白 公告编号
：

2009-45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以电子邮

件和传真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 会议在保证

所有监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会议

应参与表决监事

6

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6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经公司董事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9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

月，具体期限从

2009

年

9

月

25

日起到

2010

年

3

月

24

日止。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21 4 5� � � � � � � � �

公司简称
：

S T

钛白 公告编号
：

2009- 4 6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90

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31,443.38

万元，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前提下，

2007

年

10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公

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

过

6

个月，具体期限从

2007

年

10

月 日

29

起到

2008

年

4

月

28

日止。 公司已于

2008

年

4

月

28

日将

3,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08

年

9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继续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具体期限从

2008

年

9

月 日

22

起到

2009

年

3

月

21

日止。公司已于

2009

年

3

月

20

日将

3,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

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09

年

3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继续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具体期限从

2009

年

3

月

24

日起到

2009

年

9

月

23

日止。

自

2008

年底至

2009

年

7

月初，公司生产线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给公司造成了极为不利

的影响，

2009

年

7

月，公司董事会认为当前的内外环境已具备了恢复生产的条件，同意公司在

2009

年

7

月下旬恢复生产。 而恢复生产急需一定的启动资金。 为此，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7

月

23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

新建化纤钛白粉生产线项目

"

对应的

4,750

万元募集资

金变更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该议案已经

2009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目前，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6

个月的期限已到，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临时）会议决议的相关内容（

2009-33

号公告），由于同意将

4,75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而当时募集资金只剩余

21,145,682

元可以补充， 尚有差额

26,354,318

元， 因此该

3000

万元借用募集资金到期后，只需归还

3,645,682

元（

30,000,000-26,354,318

），公司已按承

诺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将

3,645,682

元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

2009

年

9

月

23

日，公司募集资金帐户余额为

3,948,316.28

元。

公司一条生产线自

2009

年

7

月中下旬恢复生产，目前生产状况良好，但公司流动资金周

转依然十分紧张。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

前提下，公司拟借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90

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本公司独立董事刘凝、蔡林清、刘钊、王稳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由于公司一条生产线自

2009

年

7

月中下旬才恢复生产，虽然目前生产状况良好，但流

动资金依然十分紧张。 在此情形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能够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的正常进行； 本次计划使用的金额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50%

， 计划使用的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因此，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为

390

万元，期限为

6

个月。

本公司监事会经过审查后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一、由于公司一条生产线自

2009

年

7

月中下旬才恢复生产，虽然目前生产状况良好，但流

动资金依然十分紧张。 在此情形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能够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计划使用的金额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50%

，计划使用的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因此，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综上，全体监事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核查后，发表了专项意见，认为：

1

、该议案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2

、该议案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3

、该议案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390

万元

,

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

4

、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综上所述， 保荐人认为中核钛白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可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同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目录：

1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审核意见》

3

、《保荐人关于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

意见》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６１

证券简称
：

Ｓ＊ＳＴ

长岭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１７

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一） 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全体非流通股股

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安排对价，全体非流通股按照

１０

：

５

的比例进

行缩股，同时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资本公积转增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

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非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非流通股

Ａ

股缩为

５

股，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

Ａ

股可获取

１

股股份。 本次对价安排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流

通股获送

２．７

股股份。

公司拟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同时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股权分置改革与重大资产重组独

立操作。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与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集团”）签订

《资产出售协议》，公司与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烽火集团”）签订了《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公司向烽火集团定向发行

２５

，

２０８．５７９

万股股份，购买烽火集团拥有的主要经

营性资产，股票发行价格为

２．８

元

／

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交易已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烽火集团

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电子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 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股份不需要纳税。

（三） 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四）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五） 流通股股东获得资本公积定向转增股份到账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六）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七）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恢复交易，流通股股东获得的转增股份上市流通。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后，股票简称由“

Ｓ＊ＳＴ

长岭”变更为“

＊ＳＴ

长岭”，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６１

”保持不变。 该日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

１４

：

３０

。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董

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程序、网络投票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上市公司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指引》和《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 本次股改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

东会议表决通过： 方案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且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会议表决结果公告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的《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基本内容

（一）改革方案要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的上市流通权， 向流通股股东做出如下

对价安排：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照

１０

：

５

比例进行缩股，方案实施股权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非流通

Ａ

股股东所持

Ａ

股股份每

１０

股缩为

５

股。 同时，以公司现有股本

３９

，

７０１．２５８５

万股为基数，以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资本公积向本方案实施股权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流

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股份获得转增

１

股。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相当于流

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送

２．７

股。

对价安排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原非流通股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为了支持

Ｓ＊ＳＴ

长岭的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现第一大股东宝鸡市国资委及重组方陕西电

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做出以下特别承诺：

在本次股改方案实施前， 对于未明确表示同意股改方案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及其他非流

通股股东存在其应执行对价安排部分的股份被冻结、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且在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未能解除其应执行对价安排部分的股份冻结、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承

诺在依据重整计划让渡的国有股数额内对上述非流通股股东应执行的对价安排先行代为垫

付，代为垫付后，上述股东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征得宝鸡市国资委或长岭股份

重组方的同意，并偿还代为垫付的股票或折算成款项偿还后，由

Ｓ＊ＳＴ

长岭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特别承诺： 在

Ｓ＊ＳＴ

长岭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

Ｓ＊ＳＴ

长岭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依照经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生效的长岭股份重整计划取得流通股股

东和非流通股股东让渡的相关股份的前提下， 在

Ｓ＊ＳＴ

长岭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同

意承继宝鸡市国资委上述承诺中的权利和义务。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进程

序号 日期 事 项 是否停牌

１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继续停牌

２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实施资本公积转增的股权登记日 继续停牌

３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继续停牌

４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１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到账

２

、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

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

、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

＊ＳＴ

长岭”；

４

、公司股票复牌，对价股份上市；

５

、该日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

数计算

股票复牌

四、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实施办法

１

、缩股

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按照

１０

︰

５

的比例单向缩股，即每

１０

股非流通股缩为

５

股。 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共减少

７７４６２４４０

股。

２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以公司现有股本

３９

，

７０１．２５８５

万股为基数，以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资本公积

向本方案实施定向转增股份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 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股份获得转增

１

股。 流通股股东实际获得转增股

２４

，

２０８

，

７７０

股。

流通股股东获得的转增股份，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方案实

施定向转增股份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每位流通股

股东按所获得转增股份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分按照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碎股处理方法。

３

、截止实施公告披露日，尚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中国农行宝鸡支行职工技术服务

部、陕西高教仪器设备公司、北京海问证券事务所、中国银行宝鸡支行劳动服务公司、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共六家非流通股股东由于企业改制、 股权划转、 股权被司法冻

结、未出具同意股改方案的书面意见等原因，没有执行对价安排，涉及股份

４１１０４８０

股，涉及缩

股股份

２０５５２４０

股。 根据股改方案，该等股改对价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暨国有股份持有人（现为

宝鸡市国资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为电子集团，下同）以其持有的股份代为垫付。上述六

家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上市流通之前，应征得公司实际控制人暨国有股份持有人的同意，并

偿还代为垫付的股票或折算成款项偿还后， 由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

通申请。

其中，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经司法裁定划转至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名下。

五、方案实施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一、未上市流通

股份合计

１５４

，

９２４

，

８８０ ３９．０２

一、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７７

，

４６２

，

４４０ ２２．５３

二、流通股份合

计

２４２

，

０８７

，

７０５ ６０．９８

二、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２６６

，

２９６

，

４７５ ７７．４７

Ａ

股

２４２

，

０８７

，

７０５ ６０．９８ Ａ

股

２６６

，

２９６

，

４７５ ７７．４７

股份总数

３９７

，

０１２

，

５８５ １００．００

股份总数

３４３

，

７５８

，

９１５ １００．００

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时

间（预计）

承诺的限售

条件

１

宝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７

，

１８７

，

９４５ Ｇ＋１２

个月后

见注

２１７

，

１８７

，

９４５ Ｇ＋２４

个月后

１４

，

６９８

，

４７５ Ｇ＋３６

个月后

２

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８

，

６４０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见注

２

、注

３

３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见注

２

４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５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２

，

７３０

，

３７５ Ｇ＋１２

个月后

６

宝鸡市渭滨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１

，

８９８

，

９２９ Ｇ＋１２

个月后

７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７２０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８

宝鸡市金台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６５４

，

２９１ Ｇ＋１２

个月后

９

上海鑫黎实业有限公司

６２５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１０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０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１１

河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８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１２

石家庄大明铜业有限公司

２７０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１３

上海步欣工贸有限公司

１０８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１４

上海星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９５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１５

旬阳县达名工贸公司

７２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１６

陕西东大经贸公司

３６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１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

７２０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见注

４

１８

中国农行宝鸡支行职工技术服务部

７２０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１９

陕西高教仪器设备公司

２１６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２０

北京海问证券事务所

３６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２１

中国银行宝鸡支行劳动服务公司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Ｇ＋１２

个月后

２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

１

，

３３８

，

４８０ Ｇ＋１２

个月后

注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为

Ｇ

日；

注

２

：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将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

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承诺期期满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

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出百

分之十。

注

３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与重大资产重组同步进行，本表未反映若资产重组同时实施后拟

重组方获得上述股份而产生的股份流通锁定安排。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潜在大股东陕西电

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对所持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自动锁定

３６

个月。

注

４

、截止实施公告披露日，尚未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其持有的股份上市流通

之前，应征得公司实际控制人暨国有股份持有人的同意，并偿还代为垫付的股票或折算成款项

偿还后，由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八、咨询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婷婷

联系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清姜路

７５

号

邮政编码：

７２１００６

电话：

０９１７－３６２２２５３

传真：

０９１７－３６２２３９２

九、备查文件

（一）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

议决议公告；

（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三）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四）海通证券关于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意见书；

（五）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升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价值

增长线数值的公告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2009

年

3

月

27

日基金资产份额净值为

0.621

元，

2009

年

9

月

23

日基金资产份额净值为

0.758

元，基金份额资产净值增长率为

22.06％

。 根据《博时价值

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

2009

年

9

月

24

日起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的价值增长线数值开始再次提升，从

0.739

元逐日提升到

2010

年

3

月

22

日的

0.853

元，提升

总幅度相当于净值增长率的

70％

。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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